
山西省财政厅文件

晋财建〔2021〕110号

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因灾受损农房修缮

重建资金支持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因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资金支持工作方案》已经省人民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山西省财政厅

2021年10月19日

加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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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资金支持

工作方案

为切实做好因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工作，帮助灾区群众早日

重建家园，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，按照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

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<全省农村因灾受损农房重建修缮工作方案>

的通知》（晋农组明电〔2021〕1号）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和省委

省政府决策部署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发挥群众

主体作用，政府补助与群众自救相结合，统筹相关政策，筹措专项

资金，保证修缮重建所需，全面完成任务，确保受灾群众春节前全

部安全入住。

二、补助对象

因雨涝灾害造成住房倒塌、严重损坏或一般损坏的农户，房

屋损毁程度应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评估或鉴定确定。

三、补助标准及分担比例

（一）一般损坏较轻房屋修缮，户均补助资金5000元，其中省

级财政（含中央）补助2500元，市县财政补助2500元。

（二）一般损坏（经技术鉴定为C级）和严重损坏可修缮加固

（经技术鉴定为C级）的房屋，户均补助资金8000元，其中省级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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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（含中央）补助4000元，市县财政补助4000元。

（三）倒塌和严重损坏必须重建（经技术鉴定为D级）的房屋，

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监测户户均补助资金6.6万元，其中省级财

政（含中央）补助4万元，市县财政补助2.6万元；普通户户均补助

资金4万元，其中省级财政（含中央）补助2万元，市县财政补助2

万元。

（四）涉及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监测户的修缮重建补助资金，

按照上述标准补助后如有不足，不足部分由县级财政兜底保障。

（五）除上述补助资金外，省级财政再给予原建档立卡贫困户

和监测户添置必要生活用品的补助，其中房屋修缮户每户补助

2000元、房屋重建户每户补助6000元。

（六）对于有多处住房受损倒塌且无其他安全住房的农户，只

给予一处住房的补助。

四、资金来源

省级资金主要从中央救灾资金、省级相关专项资金和社会捐

助资金中统筹安排解决；市县资金主要从上级转移支付、本级资

金和捐助资金中统筹安排解决，市县负担比例由各市人民政府自

行研究决定；在资金使用上，由市县自主掌握、因地制宜、统筹安

排，集中用于因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。

五、资金使用

村民自建住房的，由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应急管

理、财政部门及时将补助资金通过“一卡通”等方式拨付到户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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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组织统建住房的，按照施工合同和进度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门会同应急管理、财政部门将补助资金拨付到施工单位。

因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结束后，省财政厅将根据各相关主管

部门上报情况和审计意见，对资金进行清算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坚持省级统筹、市级领导、县级主责、乡

村主体的原则，各市县人民政府要将因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作为

民生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

实行台账管理，压实责任，周密部署推动。对自建确有困难的原

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监测户，应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，由乡镇

党委、政府和村党支部（党委、总支）统一组织建设，确保受灾群众

住房安全。

（二）加强部门协作。要充分发挥减灾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

用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，做好沟通，立足自身职责，明确任

务，细化分工，抓紧工作，形成合力，确保如期完成任务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要加强因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工作指

导，建立工作台账和清单，要对补助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，及时发现和纠正套取骗取、重复申领补助资金等有关问题，坚

决查处挪用、冒领、克扣、拖欠补助资金和索要好处费等违法违纪

违规行为，主动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，督促修缮重建任务按

期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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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10月19日印发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
